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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法规政策清理与民主立法新发展
李友根

  2024 年 5 月 13 日， 司法部发布了

《关于开展涉及不平等对待企业法律法

规政策清理工作的公告》 （以下简称

《公告》）， 具体列举了法律、 法规、 政

策存在不平等对待企业的五种情形， 并

载明： 如认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存在上

述情形之一的， 可以通过指定邮箱向司

法部反映有关线索。

或许， 通过《公告》 呼吁、 鼓励社

会公众以发送电子邮件方式反映、 提供

有关问题的线索， 只是司法部等政府机

构日常工作中的普通举措。 但在笔者看

来， 这一举措有可能反映与代表了我国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新进展， 特别是

民主立法的新发展， 值得认真对待、 高

度重视与研究总结。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落

实与补充救济

我国自 2016 年起开始实施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

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意见》， 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涉及市场

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其

他政策措施时严格依照相关标准进行自

我审查， 对于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

政策措施不予出台。 今年 6 月， 国务院

公布了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要求行

政机关在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

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规章、 规

范性文件以及具体政策措施 （统称政策

措施） 时， 均须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分

析、 研究、 判断这些政策措施是否含有

违反公平竞争要求的内容， 具体包括：

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 限

制商品、 要素自由流动； 影响生产经营

成本； 影响生产经营行为。

对照《公告》 和《公平竞争审查条

例》， 可以发现两者的内容基本重合。

那么， 在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后， 司法部《公告》 所征集的问题线索

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

第一， 提供了政策措施出台后的救

济途径。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所规范的只

是行政机关起草政策措施过程中的自我

审查活动， 由起草单位以及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审查。 但是， 这一制度并不

必然能够保证经过审查并出台的政策措

施符合 《反垄断法》 的规定及《公平竞

争审查条例》 的各项审查标准。 而且几

年来的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 这种情形

并不少见。 对此，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就

显得力有不逮。

而 《公告》 所规定的线索提供则有

效地弥补了这一缺漏： 针对现行有效的

法律、 法规、 政策， 无论是其否经过了

公平竞争审查或者审查结论与理由是什

么， 只要认为其内容涉及不平等对待企

业， 任何人均可向司法部反映并提供线

索， 从而有可能启动相应程序以消除违

法的政策措施， 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这一举措， 相对于全国各地公平竞争审

查力度强弱不一、 审查水平参差不齐的

背景， 可能更有助于推动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的落实。

第二， 弥补了公平竞争审查的类型

与视角。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针对的是政

策措施起草阶段的文本， 审查人员只能

根据其文字表述进行分析判断， 因此能

够发现问题并予以否定的往往是政策措

施文本中那些非常明显地违反《反垄断

法》 和审查标准的内容， 而且是站在政

策制定者的立场与视角加以分析评估

的。 但是， 有些政策措施可能同时存在

着促进竞争的正面效果与限制竞争的负

面效果， 更有可能符合 《公平竞争审查

条例》 第 12 条所规定的符合社会公共

利益等四种例外情形。 对此， 在政策措

施起草阶段仅由政策制定者依据文本进

行审查， 是难以预先判断其是否合法

的， 只能是结合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中的

实际效果进行分析判断。

因此， 即便经过了合宪性审查、 合

法性审查和公平竞争审查而制定颁布的

政策措施， 在实施过程中仍然有可能对

部分市场主体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效

果。 依据《公告》 提供的渠道， 此类市

场主体便可以向司法部反映， 并在邮件

中详细说明、 论证该政策措施所存在的

问题， 进而便可启动救济与矫正程序。

规范性文件清理的现行

制度建设

2023 年修订的 《立法法》 第 116

条正式将清理工作纳入 《立法法》 的调

整范围。 在我国包括法律文本在内的规

范性文件数量日益庞大而诸多内容并不

协调甚至存在冲突矛盾的背景下， 规范

性文件的清理显得尤为重要与急迫。

事实上， 早在 1980 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就针对建国以来颁布的法律启动了

法律清理工作， 1987 年 11 月完成了该

工作。 此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多次组织开展了地方性法规、 行政法

规、 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 成

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

内容。 这些清理工作对于我国法制统一

原则的实现、 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协调、

法治建设的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 2017 年国务院修订的 《行政法

规制定程序条例》 和《规章制定程序条

例》 都对清理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由于秉

承着“谁制定、 谁清理” 的基本原则，

往往由于时间紧、 任务重、 范围广， 具

有应急性与封闭性的特征， 存在着一定

的缺陷与弊端， 其中之一便是公众参与

的缺失。 尽管国家与地方在规范性文件

清理的过程中， 也关注与重视公众参

与， 但从实践运作来看收效甚微， 而重

要的原因便是缺少公众参与的渠道。

因此， 此次司法部《公告》 是公众

参与的有益尝试， 也是对国务院上述两

部行政法规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

充实立法活动全过程民

主的第四种渠道

我国 《立法法》 确立了立法活动全

过程民主的原则， 并对立法规划和立法

计划的编制、 法律草案、 行政法规草案

等均规定了广泛征求意见、 向社会公布

以征求意见等制度。 对于现行有效的规

范性文件， 社会公众有三种参与方式。

第一， 针对法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审查建议。 《立法法》 第 110 条第

2 款对此作了规定：“……企业事业组织

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

抵触的， 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第二， 针对法规和司法解释通过法

制工作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

查建议。 201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

法》 第 22 条规定： “国家机关、 社会

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依照法律

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的对法

规、 司法解释的审查建议， 由法制工作

委员会接收、 登记。”

第三， 针对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

件， 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提起附带

审查。 依据 2023 年修订的 《行政复议

法》 第 13 条和《行政诉讼法》 第 53 条

的规定， 复议申请人和原告可以向复议

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对规章以下的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申请。

司法部《公告》 则提供了第四种特

殊的渠道， 除了对法规、 政策， 还可以

对法律所涉及的问题提供线索。 而且由

于仅仅只是提供问题线索， 对社会公众

而言更为方便与简捷， 也更有助于司法

部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全面了解、

收集来自于社会公众特别是市场主体的

声音、 诉求与呼吁。

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机
制的建议

在法治实践中， 有时偶然的举措、

不经意的尝试可能会蕴含着制度创新的

巨大空间， 并在不断的试错、 改正与完

善中推动着制度的发展与法治的进步。

因此， 笔者试着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首先是收集问题线索后的处理。 由

于《公告》 中所涉及的问题线索， 绝大

部分都是《反垄断法》 和《公平竞争审

查条例》 所规定的相关事项， 因此司法

部应当依照相关的规定将这些线索转交

给制定机关及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机

关， 并且予以跟踪关注。 或许有了司法

部的关注与跟踪， 相关机构的公平审查

及自我纠正更有保障与实效。

其次是接收问题线索后的反馈。 在

接收到反映、 提供问题线索的电子邮件

后， 无论是自动回复系统的设置， 还是

人工的回复， 均应给提供者反馈相应的

信息。 尤其是， 在该问题线索有了相应

的处理结果后， 应当进行较为正式的告

知。 这种反馈与告知， 不仅是对提供线

索者参与公共事务的尊重， 更是一种肯

定与激励。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法规、

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 可以作为

一种借鉴与榜样， 其第 48 条第 2 款规

定：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

组织以及公民对法规、 司法解释提出审

查建议的， 在审查工作结束后， 由法制

工作委员会向提出审查建议的公民、 组

织进行反馈。”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

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

会意见的通知》 提出的方式可以进一步

拓展运用： “采纳情况要积极运用政府

或者政府部门门户网站、 移动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 报刊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或者通过电话、 短信、 电子邮件、 信函

等多种方式向有关单位反馈。 对相对集

中的意见未予采纳的， 要通过适当方式

进行反馈和说明。”

最后是线索渠道的常态化。 正如前

文所述， 全过程人民民主、 立法民主的

原则， 不仅要求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法律

制定的渠道与机制， 同样应当鼓励社会

公众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和规范性文件的

清理工作， 更应当为社会公众的参与提

供便捷的渠道与相应的平台。 规范性文

件的清理是伴随着规范性文件的不断制

定、 修改而不断开展的工作， 需要从应

急性、 运动式转向常态化。 因此， 建议

《公告》 中的邮箱长年全天候向社会公

众开放， 接收所有社会公众针对全国所

有规范性文件所反映的问题线索， 并适

当地拓展形式， 从而搭建起公众与立法

的联系桥梁、 渠道和平台。 当然， 这些

工作可能是艰巨和繁重的， 但借助于现

代科技， 或许也是可以完成的， 而最为

关键的是它极为重要且富有意义。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博导 ，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 在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后， 司法部发布的 《关于开展涉及不平等对

待企业法律法规政策清理工作的公告》 提供了政策措施出台后的救济途

径， 弥补了公平竞争审查的类型与视角。

□ 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由于秉承着“谁制定、 谁清理” 的基本原则， 往往由

于时间紧、 任务重、 范围广， 具有应急性与封闭性的特征， 存在着一定的

缺陷与弊端， 其中之一便是公众参与的缺失。 司法部 《公告》 则提供了第

四种特殊的渠道

□ 在法治实践中， 偶然的举措、 不经意的尝试可能会蕴含着制度创新的巨大

空间， 建议司法部应当在接收问题线索后给予反馈， 并依照相关的规定将

收集的线索转交给制定机关及相关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 并且予以跟踪关

注。 同时， 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从应急性、 运动式转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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